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湖北瀛通通讯线

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

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相关事项，在审阅有关文件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惠州联韵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协

议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惠州联韵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韵声学”）主营产品与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属于同类型产品，公司收购联韵声学，

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领域、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可以更好地把握电子产业的发展

新机遇，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立足于“大声学”、“大传输”的发展

战略，同意公司以支付 1.8 亿元现金的方式收购联韵声学 100%股份，并签署相

关的交易协议。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考虑产业升级，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及为了进一步提升相关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便携数码通讯线材技改及扩产项目”和“便携数码耳

机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支付收购联韵声学 100%股权的部分现

金对价，有利于公司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为公司提供声学产品业绩增长点，

符合公司立足于“大声学”和“大传输”的经营战略。  

3、本次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变更“便携数码通讯线材技改及扩产项目”

和“便携数码耳机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将“便携数码通讯线材技改及扩

产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余额 4,939.05 万元以及“便携数码耳机建设项目”

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余额 7,049.28 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截止到 2018年 11月 30

日的数据，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的余额为准，下同）合计募集资金余额

11,988.33万元变更用于支付收购联韵声学 10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差额部分

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拟变更公司全称及对应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此次名称变更符合公司目前的业务实际和未来发展战略。调

整后的公司名称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的匹配性未产生任何变化，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股东权益，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公司此次的名称变更事宜，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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